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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卓蘭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獎勵本鎮(限設籍本鎮)之高中、國中、小學(含本鎮籍就讀南湖國中

學生)成績優秀學生，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獎學金在本所國民教育項目下支付之，凡設籍本鎮之高中、國中、小學就讀學生合於下列各款

規定者，均得向現肄業學校申請本獎學金。 

一、優秀學生獎學金： 

1. 高中學生：前一學期德育在八十分以上，學業、體育等成績在七十五分以上者，每名每學期

新臺幣壹仟壹佰元整。 

2. 國中學生：前一學期日常生活表現在八十分以上，學習領域總表現、健康與體育成績在七十

五分以上者，每名每學期新臺幣柒佰元整。 

3. 國小學生：前一學期學習領域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每名每學期新臺幣伍佰元整。 

二、列有案之 1.低收入戶 2.身心障礙者 3.家境貧困(以其現肄業學校級任導師及校長證明為準)學生

獎學金： 

1. 高中學生：前一學期德育在八十分以上，學業、體育等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每名每學期新

臺幣壹仟伍佰元整。 

2. 國中學生：前一學期日常生活表現在八十分以上，學習領域總表現、健康與體育成績在七十

分以上者，每名每學期新台幣壹仟貳佰元整。 

3. 國小學生：前一學期日常生活表現在八十分以上，學習領域成績在七十分以上者，每名每學

期新臺幣柒佰元整。 

第三條 申請前項獎學金高中、國中以二年級以上，國小以五年級以上學生為限；各校應就申請本獎學金

學生負責選送，每校每學期一次為限，各校前條各款選送名額分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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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校選送之優秀學生，應填具下列： 

一、申請表乙份。 

二、成績單正本(影本須加蓋學校章)乙份。 

三、戶口名簿影本乙份(限南湖國中)。 

四、證明文件(低收入戶證明、殘障手冊影本)。 

若證件不合或不全，經通知仍未補件者，不受理申請。 

第五條 獎學金之申請於每年三月及十月受理。 

第六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實施。 

 


